000056 200056 B 2017-70



A-7 A-11

91450700791345362P
16,666
20%
20%,
60%
2006 9 19
1,000 300

30% 70 12 15 0 §043707/M213263EBFRE32DACIP < -24 872 40480>[IP



446,991,341.73 439,749,015.96

3,114,125.72 1,680,449.82

-26,937,663.71 -6,547,444_83




2028
91440300764989728U

62,300

32.5% 0.4%

67.1%

58

08



4,754,667 .42

2,957,478.10

-280,096,862.50

-63,606,826.86




2018

2018

8

100

8
100

31

31

2017

2017

9

1

10

9

10

1

2018

2018

8

31

2017

31

2017

9

1



2018

2017

8
200

31

2017

2017

9

9

1

10

1

2018

8

1.5%

31

2017

9

1



24,329

2017 8 29



	（二）、皇庭波西塔诺项目
	（三）、皇庭国际公馆项目
	（一）、皇庭天麓湖项目
	乙方（受托方）：深圳市皇庭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钦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1、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愿意将皇庭天麓湖项目的工程管理工作按照约定的条件和职权，委托给乙方管理。乙方愿意在甲方的监督下，承接本项目的工程管理工作。
	2、委托管理的期限为：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
	3、就本合同所述之委托管理事项，甲方需向乙方支付委托管理费。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委托管理费的取费标准和具体支付方式如下：自2017年9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委托管理费按月结算，甲方每月固定向乙方支付委托管理费人民币100万元，支付时间为每月10日前支付当月费用。
	（二）、皇庭波西塔诺项目
	（1）、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愿意将皇庭波西塔诺项目的工程管理工作按照约定的条件和职权，委托给乙方管理。乙方愿意在甲方的监督下，承接本项目的工程管理工作。
	（2）、委托管理的期限为：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
	（3）、就本合同所述之委托管理事项，甲方需向乙方支付委托管理费。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委托管理费的取费标准和具体支付方式如下：自2017年9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委托管理费按月结算，甲方每月固定向乙方支付委托管理费人民币100万元，支付时间为每月10日前支付当月费用。
	（2）、委托管理的期限为：2017年9月1日至项目销售完毕之日止。
	（三）、皇庭国际公馆项目
	1、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愿意将皇庭国际公馆项目的工程管理工作按照约定的条件和职权，委托给乙方管理。乙方愿意在甲方的监督下，承接本项目的工程管理工作。
	2、委托管理的期限为：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
	3、就本合同所述之委托管理事项，甲方需向乙方支付委托管理费。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委托管理费的取费标准和具体支付方式如下：自2017年9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委托管理费按月结算，甲方每月固定向乙方支付委托管理费人民币200万元，支付时间为每月10日前支付当月费用。



